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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9 月 2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7 月 28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武安市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件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收到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3）冀

04 民终 6615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建筑开发分公司 

主要负责人：杨建国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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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开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该公司董事长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建筑开发分公司（以下简称：建发公司）与 

被告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签

署《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炼铁部 3#烧结烟气活性焦脱硫脱硝总承包项目施工

合同》（土建工程）； 2018 年 5 月签订钢结构工程合同； 2018 年 7 月签订（保

温工程）、设备、管道、电气、仪控、仪表工程合同。 双方在工程结算量、工程

价款等方面发生施工合同纠纷，建发公司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公司支付剩余工程

款。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 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9,415,819.39 元及利息（自 2018 年 12 月 30 日

起至该款项全部给付之日止期间的利息）； 

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 435,081.50 元；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鉴定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 日收到武安市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出

具的（2022）冀 0481 民初 4163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新兴铸

管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建筑开发分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 9,241,396.125 元及利

息（利息计算方式：自 2019 年 11 月 15 日起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 被告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新兴铸

管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建筑开发分公司支付鉴定费 182,000.00 元。 

3、驳回原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建筑开发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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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件受理费 80,756.30 元，由原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建筑开发分 

公司负担 2,992.53 元，由被告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77,763.77 

元。诉讼保全费 5,000.00 元，由被告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二）二审情况 

一、 维持武安市人民法院(2022)冀 0481 民初 4163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第三项； 

二、 变更武安市人民法院(2022)冀 0481 民初 4163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 

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新兴铸管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建筑开发分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 9,415,819.39 元及利息（ 利息计算

方式： 自 2019 年 11 月 15 日起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二审案件受理费各 4210 元、 3940 元， 

共计 8150 元， 由上诉人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建筑开发分公司负担 420 

元； 由上诉人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773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并保障自身的

合法权益，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冻结金额大于判决金额，公司账户解除冻结，释放资金有利于增加

公司现金流。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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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冻结资金足够履行终审判决。同时公司账户解除冻结，有利于公司积

极开展业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冀 04 民终 6615 号》 

 

 

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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